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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堅定不移並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維護國家安全，

防範、制止和懲治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分裂國

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和勾結外國或

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犯罪，保持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繁榮和穩定，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合法權

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的決定，制定本法。

第二條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地位的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條和第十二條規定是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的根本性條款。香港特別行政區任何機

構、組織和個人行使權利和自由，不得違背香港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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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基本法第一條和第十二條的規定。

第三條　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

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

香港特別行政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

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

應當依據本法和其他有關法律規定有效防範、制止和

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第四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

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根據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

港的有關規定享有的包括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

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在內的權利和自由。

第五條　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

應當堅持法治原則。法律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

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

處刑。

任何人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保障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

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任何人已經司法程序被最終確

定有罪或者宣告無罪的，不得就同一行為再予審判或

者懲罰。

第六條　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

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任何機構、組織和個人都應

當遵守本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其

他法律，不得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在參選或者就任公職時應當

依法簽署文件確認或者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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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
安全的職責和機構

第一節　 職責

第七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儘早完成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完善相關

法律。

第八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執法、司法機關應當切

實執行本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法律有關防範、制

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的規定，有效維護

國家安全。

第九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加強維護國家安全

和防範恐怖活動的工作。對學校、社會團體、媒體、

網絡等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

當採取必要措施，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

第十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通過學校、社會團

體、媒體、網絡等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提高香港特別

行政區居民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

第十一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當就香港

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並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的情況提

交年度報告。

如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要求，行政長官應當就維護

國家安全特定事項及時提交報告。

第二節　 機構

第十二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

員會，負責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承擔

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並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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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和問責。

第十三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

會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成員包括政務司長、財政司

長、律政司長、保安局局長、警務處處長、本法第

十六條規定的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的負責人、入

境事務處處長、海關關長和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下設秘書

處，由秘書長領導。秘書長由行政長官提名，報中央

人民政府任命。

第十四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的職責為：

（一）分析研判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形

勢，規劃有關工作，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政策；

（二）推進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執行機制建設；

（三）協調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重點工

作和重大行動。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不受

香港特別行政區任何其他機構、組織和個人的干涉，

工作信息不予公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

員會作出的決定不受司法覆核。

第十五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設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由中央人民政府指派，就香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履行職責相關事務

提供意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列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

第十六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警務處設立維護

國家安全的部門，配備執法力量。

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負責人由行政長官任

命，行政長官任命前須書面徵求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

的機構的意見。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負責人在就

職時應當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遵守法

律，保守秘密。

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可以從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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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聘請合格的專門人員和技術人員，協助執行維護

國家安全相關任務。

第十七條　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的職責為：

（一）收集分析涉及國家安全的情報信息；

（二）部署、協調、推進維護國家安全的措施和

行動；

（三）調查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

（四）進行反干預調查和開展國家安全審查；

（五）承辦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交

辦的維護國家安全工作；

（六）執行本法所需的其他職責。

第十八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設立專門的國

家安全犯罪案件檢控部門，負責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

件的檢控工作和其他相關法律事務。該部門檢控官由

律政司長徵得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同

意後任命。

律政司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檢控部門負責人由行政

長官任命，行政長官任命前須書面徵求本法第四十八

條規定的機構的意見。律政司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檢控

部門負責人在就職時應當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遵守法律，保守秘密。

第十九條　經行政長官批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財政司長應當從政府一般收入中撥出專門款項支付

關於維護國家安全的開支並核准所涉及的人員編制，

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有關法律規定的限制。財政

司長須每年就該款項的控制和管理向立法會提交報告。


